
高青县应急管理局 2021 年政务公开工作

实施方案

2021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年。为进一步提升高青县应急管理局政

务公开工作水平，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

灾救灾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

开的工作要求，以提升政务公开工作水平为主线，紧紧围绕

中心工作及群众关注关切，着力抓好政策解读和回应关切，

不断提高应急管理部门政务透明度、施政公信力，保障广大

人民群众对应急管理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

二、主要任务

（一）主动做好自然灾害应对信息公开。密切关注森林

火灾、震情和其他灾情，及时组织召开多部门灾情会商，统

筹各类平台，及时发布灾情和救灾工作信息，提高群众避险

防灾意识，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

（二）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领域重点工作信息公开。进一

步加大省、市、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领域决策、政策执行情

况公开，重点推进政府工作报告、工作规划、会议决议事项、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中关于安全生产领域贯彻落实和执行情

况公开，以政务公开提升安全监管水平，服务我县中心工作

任务。

（三）持续推进监督检查信息公开。加大安全生产监管

信息公开力度，公开常规检查和“双随机、一公开”实施情

况，向社会依法公开行政执法职责、执法依据、执法标准、

执法程序、监督途径等信息，全面提高行政执法的社会监督

力度。

（四）依法做好安全生产事故信息公开。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加大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发布力度，

依法依规将事故处理情况向社会公布。

（五）全面落实行政许可事项信息公开。行政许可的实

施和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外，

应当公开。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

许可的平等权利，行政机关不得歧视。实施行政许可，应当

遵循便民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

（六）严格落实财政预决算公开。严格落实预决算公开

工作要求，推进单位预决算公开，公开内容包括本单位职责、

机构设置、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机关

运行经费等情况。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高度重视政务公开工作，进一步

理顺和完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及时调整政务公开领导小

组，切实履行指导协调职能。局党委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纳

入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做到业务工作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同步策划、同步部署、同步检查、同步总结，明确职责、合

理分工、各负其责，保证政务公开工作的连续性、规范化。

（二）推进依法公开。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前提下，加大主动

公开力度，及时修订完善主动公开基本目录、指南等内容，

依法保障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认真做好依申请公开工

作，不断提升依申请办理水平。按照统一格式、法定时限和

要求，高质量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编制、 报

送和发布工作。

（三）严格保密审查。公开政府信息前严格遵循“先审

查后公开”的原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以及有关规定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商业

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公开后是否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内容进行严格保密审查，审查合格后

对外进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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